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1-029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设立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

圳市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深圳市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1-021

）。近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朋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朗山路奥德祥阁信息港

401

室

法定代表人：贺承军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期限：二箹一一年六月十三日至二箹六一年六月十三日

注册号：

440301105470376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公司召开，

４

名监事全体到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召集人柳宪一主持，会议审议并全票一

致同意通过选举柳宪一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柳宪一个人简历：

柳宪一，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上校警衔。曾任武警广东省总队清远市支队副支

队长、云浮市支队支队长、肇庆市支队支队长，现任星湖科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

人

）

１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２．０６

（三）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

长李成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８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及在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４

，

９９３

，

４３９．１５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１０％

的盈余公积金

２８

，

７２４

，

１９３．６０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

１８０

，

２７６

，

８５４．３２

元，减去已分配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

７８

，

１６５

，

３７９．３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３５８

，

３８０

，

７２０．５２

元。 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较大，

２０１０

年的利润不进行分配，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９

、审议通过《关于核销有关资产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９３．０５％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６．９５％ ０ ０

是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贷款和资产抵押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１２７３１４０５ ９２．８４％ ８６９９６０１ ７．１６％ ０ ０

是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６５７８１６９ ６６．２８％ ８４３５４０１ ３３．７２％ ０ ０

是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 同意权数 是否通过

非独立董事

李 成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罗 宁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黄 平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李文锋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林巧明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黎伟宁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独立董事

陆正华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周春生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王晓华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 同意权数 是否通过

邹 斌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符亮亮

１１２９９５６０５

是

以上议案中第

１１

项议案的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作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杨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发出了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

的书面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公司

９

名董事全部到会，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召集人李成主持，监事会主席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全票一致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成为公司董事长；选举罗宁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１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由陆正华、周春生、王晓华、罗宁、黎伟宁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陆正华担任主任委员；

２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由李成、周春生、王晓华、罗宁、李文锋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李成担任主任委员；

３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由周春生、陆正华、王晓华、罗宁、黄平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周春生担任主任委员；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王晓华、陆正华、周春生、黄平、黎伟宁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王晓华担任主任委

员。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钟济祥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欣欣为证券事务代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罗宁为公司总经理，并根据罗宁的提名，聘廖洁明、李文锋、雷正刚、陈祥凤、周汉城、黄励坚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林巧明为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个人简历：

１

、李成，男，

４９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广州石化总厂副厂长、中国石化股份广州分

公司副经理，广东省轻工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２

、罗宁：男，

４９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肇庆市十大杰出青年。 曾任星湖科技生物工程

基地（原公司核苷酸厂）厂长，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３

、李文锋，男，

４７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获广东省青年科技标兵称号，肇庆市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称号。 曾任公司星湖科技生物化学制药厂副厂长、厂长，资本运营办主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４

、林巧明，男，

４５

岁，中共预备党员，大学学历，会计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曾任广东富达客车集团财

务部部长，华鼎担保有限公司高级财务分析师，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外派财务总监，广东省广新外贸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５

、廖洁明，男，

５０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获

＂

全国轻工业系统劳动模范

＂

称号。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公司监事会主席兼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６

、雷正刚，男，

４８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具有多年财务与企业管理经验，曾任广东真空设备

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肇庆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财会科科长；肇庆市市府

办财会科副科长； 肇庆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财会科科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兼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７

、陈祥凤，女，

５４

岁，中共党员，中专学历，获

＂

肇庆市劳动模范

＂

称号，长期从事企业内部管理和核算

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以来，公

司副总经理。

８

、周汉城，男，

４８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１９９２．１１－２００５．０１．

任广东广宁县林产化工厂（广东油墨厂）

厂长，

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０６．１１

任广东省广宁县大人常委会副主任，

２００５．０２－２００６．０７

兼任广宁县石涧镇委书记；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７．１０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７．１１

至今任副总经理。

９

、黄励坚，男，

４３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肇庆味精厂副董事长、公司设备工程部副部

长、公司生产部部长、热电厂厂长，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热电厂厂长；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１０

、钟济祥，男，

３９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曾任广东省工艺品进出

口（集团）公司团委委员、职代会常任秘书，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组织人事部业务主办，广东省广新控股集

团综合办公室副主管、主管，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兼任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

１１

、刘欣欣，女，

４２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政工师，多年从事公司对外联系、投资者关系管理、行政管

理等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控股股东湖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通知，根据《湖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组建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鄂政发［

２０１０

］

４２

号）精神，集团公司已在湖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类别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投资人

（

股权

）

变更 湖北省交通厅

，

２

亿元

，

１００％

湖北省交通投 资有 限公司

，

１０

亿

元

，

１００％

实收资本变更

２

亿元

１０

亿元

注册资本

（

金

）

变更 注册资本

：

２

亿元 注册资本

：

１０

亿元

鉴于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我公司

３７６０６．６９３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０．３７％

）股份无偿划转给湖北省交

通投资有限公司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对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批准，因此，此次工商变更后我公司的

控股股东仍为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变更为湖北省国资委。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16,0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0023.1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委

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松山湖支行申请一年期综

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长沙银行韶山路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向中国银行鄞州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1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浦东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

元（续转）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上海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向招商银

行上海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16000

万元，其中新增金额为

4000

万元，续

转的金额为

12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编号临

2011-017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东莞市南城

区亨美水濂澎峒工业区二期厂区

5

厂房，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产销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

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557.28

万元，负债总额

8480.19

万元，净资

产

6077.0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8.25%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555.70

万元，净利润

255.76

万元。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1

年

4

月完成工商变更，增加注册资本

1666.67

万元，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

6666.67

万元。 公司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

为：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0717.56

万元，负债总额

26975.50

万元，净资产

13742.05

万元，资产负

债率

66.25%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5215.86

万元，净利润

649.33

万元。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宁波市望

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

发、制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五金工具的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4482.79

万元，负债总额

12746.10

万元，净资产

11736.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52.06%

。

2011

年

1-3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9492.62

万元，净利润

255.78

万元。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3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浦东新区曹路镇

金海路

3158

号

2

幢，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附设分支机构。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1029.32

万元，负债总额

19992.16

万元，净资产

21037.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8.73%

。

2011

年

1-3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8974.47

万元，净利润

1509.64

万元。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资兴经济开发区

江北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碳素制品、石墨制品及其他新

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附设分支机构。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030.04

万元， 负债总额

3212.00

万元，净资产

4818.0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0.00%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867.62

万元，净

利润

176.87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企业经营稳健，

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

事会一致同意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0023.10

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600884

编号：临

2011-01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松山湖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长沙银行韶山路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向中国银行鄞州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1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浦东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

元（续转）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上海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向招商银

行上海金桥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关于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投资建设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投资建设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

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设立项目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进行投资建设，计划注册资本

2

亿元，投资规模

约

5.5

亿元，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负极及其他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项目背景

鉴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对土地规划性质的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杉杉科技

"

，负责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制造）目前的厂房场地属规划调整范围，同时考虑到未

来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业务的经营发展及现有产能扩张和设施升级的需求，公司拟选择在上海闵行经济

技术开发区临港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投资开发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

负极及其他相关材料的生产制造。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

投资主体：拟设立的项目公司

投资规模：总投资约

55000

万元

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物及设备、公用工程等

建设用地：占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公司产业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公司锂电池材料负极及其他相关材

料生产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公司未来产能扩张的需求。

（四）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的有关商务谈判、 签署协议、编

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本项目相关实施事宜。

公司将加快推进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项目的实施， 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项目的最终实现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1-22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

2011

年

5

月

16

日召开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西旅国际中心商业楼层委托销售代

理协议的议案》及《关于西旅国际中心整体商业物业买卖框架协议的议案》，上述两项协议之主要内容已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布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以上两项协议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一）关于西旅国际中心商业楼层委托销售代理协议：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与西安力源置业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 《西旅国际中心商业楼层委托销售

代理协议》， 并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根据协议第

5.2.1

条规定在收到西旅国际中心

7－8

层销售款时向代

理方预付首期佣金

366

万元。

（二）关于西旅国际中心商业物业买卖协议：

1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与天津沅澧投资合伙企业签署《西旅国际中心整体商业物业买卖框架

协议》，同日根据构架协议之

4.1

条及

4.2.1

条之规定，由天津沅澧投资合伙企业指定陕西宇源置业有限

公司与公司就

7-8

层商业物业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相应购买价款。 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由陕

西宇源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享有和承担。

2011

年

6

月

3

日陕西宇源置业有限公司预付公司

7－8

层商业

楼购买款

6,000

万元。

2

、购买方基本情况：

陕西宇源置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66413062－5

法定代表人：张建锋

地址：西安高新开发区高新二路

1

号招商银行大厦

30

层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钢材、建筑装饰材料、润滑油及机电产品、矿山物资

设备的销售。

今后公司仍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二、关于设立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事项

公司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营结构，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西安

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3

、 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大厦

2

幢

10501

室

4

、经营范围：餐饮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

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该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取得了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610100100299193

。

三、关于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事项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收购暨增资扩股的议案》。

1

、公司以

3.15

万元收购了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四名自然人股东共计

2.1%

的股权，公司目前

持有的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达到

100%

。

2

、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完成工商执照的变更工作。 目前西安海外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

、《商品房买卖合同》

2

、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3

、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0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于

2011

年

06

月

17

日发布了

"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网智能监控系统升级

改造工程施工招标结果

"

的公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

GSJK-3

合同

段的中标候选人。 现将招标结果公示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

、公示媒体：甘肃公路信息网（

http://www.gs-highway.com

）。

2

、招标人及项目名称：

招标人：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项目名称：甘肃省高速公路路网智能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程施工

,

该项目共分

4

个监控系统合同

段：

GSJK-1

、

GSJK-2

、

GSJK-3

、

GSJK-4

；

2

个通信系统合同段：

GSTX-1

、

GSTX-2

。

3

、拟中标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合同金额：本公司本次拟中标项目的合同金额预计在人民币

50

，

631

，

818.00

元，具体合同金额

及项目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5

、公示期：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

7

天，公示时间为

2011

年

06

月

17

日至

2011

年

06

月

23

日。

6

、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本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供

货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7

、若本公司能够签订正式供货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本

项目合同金额预计

50,631,818.00

元，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290,229,827.77

元，该项

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7.45%

。

8

、本公司若收到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及签订正式合同，将及时公告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和

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临

2011-20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三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经董事长陈夏英女士同意，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6

月

15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该子公司主

要情况如下：

1

、公司名称：浙江千足珠宝有限公司

2

、住所：诸暨市山下湖镇工业园区

3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第一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出资方：公司出资

100%

6

、法定代表人：陈夏英

7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加工销售：珍珠首饰、珍珠工艺品；养殖：

珍珠；批发零售：化妆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该子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珍珠产品的国内市场零售业务， 这将有助于加大公司珍珠产品的国内市场

营销力度，逐步提高公司珍珠产品国内零售市场的销售收入水平，逐步改善公司主营业务当前过度依赖

国际市场的状况。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1-017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转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连邦软件 （南通）有

限公司

60%

的股权转让给大连宇光虚拟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8,40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2011

年

6

月

20

日，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北京连邦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

"

连邦软件

"

或

"

出让方

"

））与大连宇光虚拟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大连宇光

"

或

"

受让方

"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简称

"

协议

")

，将其持有的连邦软件（南通）有限公司（简称

"

南通连邦

"

或

"

目标公司

"

）

60%

的股权转让给大连宇光，转让价格为

8,400

万元。 转让完成后，南通连邦的股权结构

为：大连宇光

60%

，连邦软件

30.4%

，本公司

9.6%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与会董事经讨论，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子公司连邦软件将其持有的南通连邦

60%

的股权转让给大连宇光的议案。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

、大连宇光虚拟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宇光虚拟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注册地址为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

3

号

纳米大厦

16

、

17

层，法定代表人为吉立人，注册资本

1

亿元，股本结构为：上海宇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

，大连高新技术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30%

。

大连宇光是国内虚拟化技术的领军者和计算机系统维护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拥有独创的轻型虚

拟机技术以及基于该技术的远程维护解决方案，目前已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展开合作。该公司主营业

务为：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机电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软、硬件技术、仪表仪器技术的开

发、咨询、服务；辽宁省内经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

2

、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88.75%

的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

月，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桥亿城大厦

A

座

11

层

A

区，注册资本

5,517.6177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

建华，主要从事零售公开发行的国内版电子出版物及书刊，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图书、期刊、电子出版

物全国连锁经营，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为连邦软件（南通）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2

、连邦软件（南通）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

2003

年

8

月，目前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注册地点为南通

开发区新东路

9

号

3

栋，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网络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行业培训及信息咨询等业务。

为增强南通连邦的企业实力，更好地开展、实施

IT

综合服务业务，

2011

年

2

月，连邦软件出资

4,

000

万元对南通连邦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南通连邦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股本

结构为：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9.6%

，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0.4%

。

本公司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3

、南通连邦最近财务状况：

经审计，截至

2010

年末，南通连邦资产总额为

2,726.58

万元，净资产

813.21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931.24

万元，净利润

-154.38

万元。

截至

2011

年

5

月末，南通连邦资产总额为

4,625.39

万元，净资产

4,295.32

万元，

2011

年

1-5

月份

实现营业收入

2,508.76

万元，净利润

-535.25

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股权出让

双方同意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将其于目标公司中的

60%

股权出让予受让方。

2

、股权价格及支付

双方同意受让方以人民币八千四百万元

(RMB84,000,000.00 )

的价格受让出让方于目标公司中

60%

的股权，该受让价格已包括受让方就协议规定的股权出让而应向出让方支付的全部款项。

支付方式如下：

受让方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五百万元（

RMB5,000,000

）作为首期付款

,

剩余

款项于协议生效后

60

天内付清。

3

、股权变更

双方同意，股权出让的变更登记日为协议出让价款全部付清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出让方承诺应积极配合并确保受让方于出让价款全部付清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出让的变更

登记。

4

、过渡阶段公司战略及经营管理

自协议生效至股权变更完成为过渡阶段，双方同意在过渡阶段现有的高层管理团队保持不变，重大

事项由出让方与受让方协商后共同决定。

5

、受让方继续收购的权利

出让方如果出让剩余

30.4%

的股权，受让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

6

、协议的生效与终止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后，协议正式生效：

（

1

）出让方、受让方股东会批准协议；

（

2

）出让方控股股东

--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协议。

如受让方未能按期支付受让款，出让方有权书面通知受让方终止协议，双方承诺根据公平的原则通

过协商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7

、协议的修改

对协议的修改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后方能生效。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促进南通连邦与大连宇光的战略整合，集中双方的优势及资源，打造更具实力

的

IT

综合服务平台。

目前，本公司不存在为南通连邦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截至

2011

年

5

月末，连邦软件对南

通连邦的应收款项为

686.11

万元（未经审计），系连邦软件与南通连邦之间正常业务往来而产生的结算

余额，金额较小，不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造成不良影响。公司本次交

易将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股权转让收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2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和广州西陇

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

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

2011

】

711

号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西陇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1

】

165

号文）同意，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20000

万股。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后，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出具《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2011]0157

号）验证截至

2011

年

5

月

30

日止，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上市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25,0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3,573,630.5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571,426,369.44

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实施，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并经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披露：

"

年产

50,000

吨

PCB

试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

、

"

年产

10,000

吨超

净高纯试剂技术产业化项目

"

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佛山西陇

"

）实

施，

"

高端化学试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

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精细

"

）实施。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确定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负责具体

实施。

据此，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和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西陇增资

25,359.37

万

元，用于

"

年产

50,000

吨

PCB

试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

、

"

年产

10,000

吨超净高纯试剂技术产业化项目

"

的

建设；向控股子公司广州精细增资

5,200.00

万元，用于

"

高端化学试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

的建设。

佛山西陇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佛山西陇的总

资产为

2,339.96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1,880.66

万。 本次增资

25,359.37

万元，其中

13,000.00

万元用于增

加注册资本，

12,359.37

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增资后佛山西陇注册资本增加至

15,000.00

万元，资本

公积增加至

12,359.37

万元。

广州精细原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90%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持有

10%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广州精细的资产为

5,240.00

万元，净资产为

4,892.82

万元。 本次增资

5, 200.00

万元全部用于

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广州精细注册资本增加至

10,2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实施后，广州精细的股权结构

将变更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5.1%

，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持有

4.9%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和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

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和实施主体一致，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在佛山西陇和广州精细收到增资款后，由董

事会授权上述两家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项议案须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1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10

：

30-12

：

00

在广州

市德政北路

538

号达信大厦

21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伟波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通

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

公司变更前注册资本为

15

，

000.00

万元。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并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20000

万股。

根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实施结果，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0

，

000

万元，并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仅须董事会决议、由董事会负责实施，不需另

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汇丰银行

(

中

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华广

场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签订后将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

的公告》。

三、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和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西陇化工：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和

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项议案须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将另行公告。

备查文件：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